建筑工程学院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办法
诚挚欢迎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通过推荐免试方式来我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为便于推免生申请，特制定本办法，具体安排如下：
一、申请条件
在满足我校接收推免生的相关要求基础上，学院力学专业和土木水利专业接收毕业专业为理工科专业的考生申请。
二、考生报名、录取流程：考生在推免系统报名→发送复试通知→考生同意参加复试→学院组织复试考核→向复试合格的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在系统确认后，完成拟录取。
三、复试方式
复试采用综合素质面试形式。
四、复试考核内容
综合素质测试满分100分，其中包括综合面试70分和外语水平测试30分（含口语15分和听力15分两部分）。综合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逻辑思维、推理及判断能力，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活动，心理健康等。
五、录取成绩要求
综合素质面试成绩要求60及以上。
六、复试时间地点
第一批次：2020年10月13日上午9：00，地点：腾讯会议。
七、复试所需材料：本科成绩单。
八、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学院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3936447527
联系邮箱：wangxiaodong-hit@126.com
办公地址：哈尔滨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410室
哈尔滨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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